金融办办文工作制度
 
文件是传达上情、反映下情和沟通信息的重要工具。必须认真做好办文工作，使其规范化、制度化、科学化。
一、收文管理
（一）由综合处负责办理，收文后分别以平、密件进行登记，并按办件、阅件分类。
（二）来文加文件处理表送综合处处长审核阅示后，分送办领导批阅，按批阅意见办理，由综合处对承办单位和承办人进行督促催办。承办单位和承办人应在承办期限内将承办结果反馈给综合处。
（三）阅件应根据领导批示或文件规定的阅读范围安排阅读。需要传达到全体工作人员的文件，一般由办领导或综合处组织集中传达。
（四）处级领导定期集中到办保密室阅文。秘密文件只能在保密室阅读，不得带出门外。阅件不得自行抽走，不要在文件上勾划和批注，需借阅的应履行登记手续。
（五）绝密件和制发机关规定不准翻印的文件，以及中央、国务院、省委和省政府下发的密件，均不能自行复印。其他机密、秘密级文件需要复印的，须经办领导或综合处处长审批，复印后应标明保存单位、份数和日期，由专人签收，并和原件一样严格管理。
（六）不准携带机密文件、资料出入公共场所和游览、参观、探亲、访友，不得将密件带回家中。
 
二、发文管理
（一）拟稿
凡以办名义拟写的公文，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、法规和方针、政策及有关规定，符合国家行政机关公文的规范，并按规定标出公文主题词，公文稿纸统一用十六开，横写，字体要工整、文稿要整洁。
（二）核稿
1、凡以办名义拟定的公文，在送办领导审批签发之前，应先由拟稿部门负责人认真审核，并签署明确的意见，姓名和日期。
2、凡送综合处领导签发的文件，一律由综合处核稿。对不符合公文规范或需要对文件内容作较大修改的，应退回重办。文稿有多处修改或书写潦草的，应退回重新抄正。
（三）签发
1、以办名义发文的，经拟稿、核稿后送综合处处长审核，由办领导签发。
2、以办处室名义发文的，拟稿、核搞后送综合处审核，主管办领导签发。
（四）草拟、修改、审核和签批公文，要用档案墨水或档案圆珠笔书写。
（五）编号、打印、核稿。办文件和办处室所有文件签发后由综合处统一编号，安排打印；无任何编号打印的公文文件，不得私自发送盖章，需一律转交由综合处统一编号、打印、核稿。凡以办名义上报、下发的重要文件，文号一般为“深府金报”、“深府金发”、“深府金函”，文件清样由拟稿单位负责校对，校对应以原稿为准（如有重要修改，应将清样送签发文件的领导阅定同意）。重点是把好政治关、文字关与规格关。
（六）印刷、装订。公文复印前由综合处对版面、格式作最后检查，符合要求后复印。印件页面要工整清晰，美观大方，符合公文格式，印刷后承办单位负责装订，装订要整齐牢固，装订后要逐份检查，保证不漏页、错页、粘页。
（七）登记。 公文在盖章、发送之前，都应在综合处统一登记，并将电子文档交至综合处以便公文存档。
（八）盖章。综合处监印员在确认公文登记后，应根据领导人的签发意见和规定印刷份数盖章。
 （九）发送。盖章后需发送的公文，应履行发文登记手续，同样交办综合处发送。
三、公文立卷、归档和销毁
（一）公文办理结束后，必须依照国家《档案法》的规定，及时将公文底稿、正本和有关材料整理立卷。
（二）公文立卷、归档，由文书管理人员负责。保管的公文应进行分类整理立卷，保证整齐完整，便于保管和查阅。案卷应有确切简明的标题，并注明保管期限。已立卷的公文需编制案卷目录，年末向办档案管理部门移交归档。
（三）没有存档价值和存查必要的公文，经过鉴别和领导批准后，可定期销毁。销毁秘密公文要进行登记，并由专人监督，保证不丢失不错销、漏销。
四、本制度由综合处负责解释。
五、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
